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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4 年 2月份第 1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2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本局 205 會議室

主席：許局長立民 記錄：沈佳蓉

出席人員：

黃清高 徐月美

張美美 吳爾敏 (請假)

鄭文惠 (請假) 蔡宜霖

王幼玲 童富泉

蕭舒云 廖秋芬

陳育菁 杜慈容

王惠宜 林淑娥

徐慧英 劉懷強 (曾美玲代)

陳榮宏 黃睦凱

李國正 黃代華

劉春香 (吳美珠代) 尤詒君

張婌文 陳淑娟

林巧翊 謝麗華

魏英珠 蔡淑婉

壹、報告事項

一、本局 104 年 1月份第 4次局務會議紀錄請確認。

主席裁示：紀錄確認。

二、市政會議市長指示事項

(一)各項民意反映管道藉由建立共同資料庫予以統整並繼續

管考之機制至為重要，此作法可充分掌握民眾對市政之

針砭，俾為策進參考，期未來建置完成後開放學術單位

研究參用，本府亦可取得回饋資訊。另議員所提市政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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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建議，是否納入或另建立不同系統處理一節，亦請研

考會研議妥處。。

(二)有關「226 服務專案」目前處理情形，請建管處依本案

執行期程落實辦理；另對於配合自動拆除違建之重點指

標性個案，可適時發布新聞，以示肯定。

本局請社工科聯繫建管處確認特殊個案相關狀況。

(三)建立依法不依人之法治精神，具長期時效性之議會決議

事項，應修正相關法規，俾落實執行。。

(四)有關雙北論壇新北市之議題，已分派各權責局處知悉，

請儘速檢視確認，如有窒礙難行者，應即反映，俾利協

處。

三、工作報告

(一)救助科：為辦理「臺北市 104 年度春節關懷弱勢服務措

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請各單位主管加強督導春節期間

輪值人員務必落實緊急事故之聯繫通報作

業，並就其辛勞表達感謝之意；另本人於春

節期間亦隨時 on-call，俾提供必要協助。

(二)政風室：本（104）年春節將屆，為加強向員工宣導拒受

商民餽贈或邀宴措施，以維護本府優良公務文

化之宣導措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三)秘書室：有關本局第 11 屆未完成審議議案需再函送第

1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審議及需提送第 12 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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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定期大會審議之議、法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請兒少科將第 11 屆未完成審議議

案於 104 年 3 月下旬前完成函報作業；老福

科於完成陽明老人公寓委託經營服務計畫簽

奉事宜後，續辦函送作業；各單位如另有重

大急迫議、法案需提報臺北市議會第 1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優先審議者，請提送局務會議

討論。

四、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暨決議事項列管案件處理情形。

(一) 局長歷次指示事項進度列管。

編
號

列管
案號 案由

承辦
單位

限辦
日期

局長
裁示 最新裁指示

1 1031226
「百日維新」社

區亮點計畫
企劃科 1040211

□除管
▓續管

2 1031231-1
各局處委員會的

組成與遴選辦法
企劃科 1040211

□除管
▓續管

3 1031231-4
226 違建戶弱勢

民眾之安置計畫
社工科 1040211

□除管
▓續管

4 1031231-6

1999 市民熱線非

上班時間本局緊

急聯絡之作業流

程圖

家防
中心 1040206

▓除管
□續管

請各業務單位就家防中心派案後

內部續處的標準作業流程，於 3

天內完成簽報事宜。

5 1040106-2
社子父殺子案家

防中心初報
家防
中心 1040204

▓除管
□續管 已提報。

6 1040107-1

請資訊室重新檢

討規劃本局內網

之電子文件項內

資料夾的分枝架

構

資訊室
104年2月

中旬
□除管
▓續管

為提升局內網檔案資料移動之效

率及便利性，請資訊室依單位需求

提供駐點服務，於 104 年 2 月中旬

完成建置。

7 1040121

研議簡化人民團

體(含基金會及

合作社)立案申

請流程

人團科 1040204
▓除管
□續管 已提報。

8 1040128 本局組織修編案 人事室 1040204
▓除管
□續管 已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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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號 102040301，有關廣慈博愛園區仲裁暨社會福利設

施規劃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五、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104 年 1月、2月重點工作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並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有關浩然敬老院 12 名護理人力缺額原則由聯合醫院代

招後撥用；另請浩院辦理人力聘用之報府作業細節並請

人事室協助處理。

(二)市長將於 2月 16 日出席本局辦理之「溫馨年菜、愛心快

遞活動」記者會，考量場地空間有限，請人團科儘速與

秘書處媒體事務組聯繫，建採單一媒體採訪後再分享攝

錄內容予其他媒體之方式進行，俾提升活動效能。

貳、討論事項

婦幼科：為修正「臺北市政府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提請 討論。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參、臨時動議

張主任秘書美美：為建立本局社區個案單一服務指揮系統以有效

及時協助個案，提請 討論。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初期由北投、中山及文山社福中心試行；

另本案需組成專案小組，自下週起定期召開會議研商

細部內容。

肆、主席指示

散會：上午 11 時 3 分。


